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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协议书

甲方：华南理工大学

乙方（博士后工作站/创新实践基地）：

丙方（博士后）：

丁方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）：

为规范和促进学校与博士后工作站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，

加强学校对区域发展支持力度，提升学校企业博士后队伍管理服务质量，根据国家、

广东省及华南理工大学有关规定，经甲、乙、丙、丁方协商，就联合招收培养企业博

士后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 甲方责任和义务

1.根据乙方研发项目需求和丙方专业方向，确定甲方 为博士后

流动站合作导师、乙方 专家为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合作导师；

中途变更流动站合作导师应由甲、乙、丁协商确定后变更，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

合作导师变更由乙方、丙方协商确定。

2.为丙方办理进出站手续，可为丙方开放实验室等，丙方在甲方使用仪器设备等

按甲方规定收费标准收费,具体请联系丁方。

3.协助乙方做好丙方在站期间的进站开题、期中考核、出站考核等手续。

二 、 乙方责任与义务

⒈为丙方从事博士后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并提供经费；需要在甲方进行的科研工

作和费用，由丁方与乙方按学校规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进行。

2.负责丙方的博士后申请、进出站手续办理工作，与丙方签订工作合同，做好丙

方期中考核、出站考核报告会组织工作，按国家和省市规定妥善落实丙方在站期间的

各项待遇。

3.乙方每年支付给甲方博士后培养管理和指导费人民币肆万元，2年共计人民币捌

万元，其中丁方的指导经费为人民币贰万元；乙方应当于丙方正式报到后 1 个月内支

付第 1年的费用，于丙方报到后第 13 个月当月内支付第 2年的费用；丙方如于 2年聘

期满时不按期出站，延期超过 6 个月的（单次延期原则上不可超过 12 个月），乙方需

再缴人民币肆万元管理费；如因特殊情况申请二次延期，超过 6 个月的，乙方需再缴

人民币肆万元管理费。延长期累计不得超过 2年（全部在站时间不超过 4年）。

4.乙方转账成功 2 个月内，甲方开具广东省增值税普通发票给乙方。转汇单位：

华南理工大学，帐号：3602002609000733759，开户行：工行广州五山支行（请注明：

博士后姓名+管理费）。

5.乙方因工作需要邀请甲方人员邀赴乙方指导工作的，需承担相关专家费、差旅

费及食宿费等费用。

三 、丙方责任和义务

1.丙方在站工作期限一般为 2年，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之日算起；

确因科研工作需要，丙方可适当提前或延长出站，但提前期一般不得超过 3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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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丙方应遵守国家、广东省及华南理工大学有关博士后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如丙方

违反有关规定、申请中途退站或不适合留站工作等情况，经甲乙方共同协商后，终止

丙方博士后研究工作，办理离站手续。

3.丙方进站后按照甲方博士后科学基金、广东省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的通知

要求积极申报相关科研项目。

4.丙方以甲方为申报单位申报的各类科研项目，其经费使用按甲方的规定执行，

科研成果所有权属“华南理工大学”；以甲方为依托单位获批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研究成

果，其署名第一作者单位应为“华南理工大学”。

5.丙方在站期间须以甲方为第一署名单位（单位名称为“华南理工大学”），丙方

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，至少发表一篇 SCI/SSCI/CSSCI 论文。

6.丙方依托乙方科研项目的其他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乙方所有。

四、丁方责任和义务

对丙方申请进出站及在站期间的研究工作进行指导，并协助甲方、乙方做好博士
后在站期间的管理工作。

五、其它

1.未经甲方同意，任何一方不能擅自更改本协议。

2.本协议一式 5 份，甲乙丙丁四方各执一份，一份报相关地方人事部门备案；未
尽事宜，由四方根据有关规定协商解决。

甲方代理人签字：

甲方（代理人单位盖章）

日期： 20 年 月 日

乙方代表签字：

乙方：（工作站/创新实践基地 盖章）

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丙方：（博士后）签字：

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丁方：（流动站合作导师）签字：

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
